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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

銷售新制

1.強制委託代銷

契約備查

2.銷售前應

報請備查

3.成交資訊

全面納管

4.申報登錄

期限提前

5.書面記載

預約內容

6.禁止轉售

預約單據

預售屋銷售新制六大重點

代銷業應於簽訂、變更或終止委託代

銷契約之日起30日內，報請備查。

銷售預售屋者，開始銷售前，應於將

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報請備
查。

銷售預售屋者，應辦理預售屋成交資
訊申報登錄；但委託代銷者，則僅由代
銷業者辦理即可。

預售屋成交資訊，應於簽訂預售屋買

賣契約之日起30日內辦理申報登錄。

收受定金應以書面契據確立標的物

及價金，不得保留出售、保留簽訂

買賣契約或約定不利於買受人等事
項。

買受人不得將定金之書面契據轉售予
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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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委託代銷契約備
查

重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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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代銷契約備查方式

• 不動產代銷業者申請人

• 簽訂、變更或終止委託代銷契約之日起30日內備查時間

• 代銷業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局(處)受理機關

• 使用工商憑證線上申請備查／紙本送件備查方式

• 3-15萬元罰鍰+限期改正／按次處罰違規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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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委託代銷契約備查應附文件

備查申請書
委託代銷契約影

本（節本）

代理人身分

證明文件

建造執照影本

營業保證金

繳存證明
（同時備查非常態

處所應檢附）

經紀人員名冊
（同時備查非常態

處所應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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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備查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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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業
資料

經紀業設
立備查

經紀業變
更備查

分設營業
處所及委
託代銷契
約備查

分設營業
處所及委
託代銷契
約變更備

查

負責人
代理人
資料

受理機關

應附
文件

聲明事項
及簽章



態樣1：備查時已設立非常態營業處所（銷售中心）

12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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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2：尚未設立銷售中心，於公司備查委託代銷契約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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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3：將委託代銷契約變更至非常態營業處所（銷售中心）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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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前應報請備查重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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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方式

• 銷售預售屋者：自建自售之出賣人／合作開發

預售屋之建物出賣人
申報人

• 取得建造執照，銷售預售屋前／備查事項變更備查時間

• 預售屋資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內容

• 建案所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機關

• 使用工商憑證線上申請／線上申請紙本送件備查方式

• 3-15萬元罰鍰+限期改正／按次處罰違規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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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申報書表說明-1

簽章欄

資訊備查

變更備查

契約備查

申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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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附文件

標的資訊

建造執照資訊

銷售資訊



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申報書表說明- 2

13

供多筆資料時使用 詳如參考申報書內容



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申報書表說明

多筆時另加填附表多筆時另加填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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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執照

標的資訊



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申報書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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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加填總戶數

建造執照資訊



7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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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申報書表說明- 5

➢依實際情形填載銷售方式、戶(棟)數、期間及銷售地點等欄位。

➢同一建案如為分期或分階段銷售，自售戶(棟)數仍應一次查填。

例如：建築業與地主合建開發151戶預售屋，倘建築業分配70戶自行銷售，地主分配
81戶，其中地主50戶約定由建築業併同銷售、31戶自行銷售或保留不予銷售，
則建築業申報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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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銷售資訊



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申報書表說明-6

逐條審視查填契約與應記載事項之對應內文、
條文位置及不得記載事項，簽註「自行檢核
情形」內容後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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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應同時檢附自主檢查表

確認預售屋履約擔保方式，並檢
附履約擔保證明影本。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



Q & A 

Ｑ1
未備查前進行那些
與預售屋銷售有關
行為會受到處罰？
處罰內容為何？

未備查即刊登廣告、收

受定金或類似名目之金

額、簽訂預約單(書面

契據)或簽訂買賣契約

3-15萬元罰鍰+限期改

正／按次處罰

1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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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Ｑ2
各種用途之預售屋
是否均須辦理預售
屋資訊及買賣定型
化契約備查？

不論何種用途，均應

辦理預售屋資訊備查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

約備查，僅限法定用

途供住宅用

1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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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Ｑ3
辧理預售屋買賣定
型化契約備查時，
尚未取得履約擔保
證明文件，能否辦
理備查？

可於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備查欄先勾選

履約擔保方式

於取得履約擔保證明

文件時，另行補附

1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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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Ｑ4
報請備查預售屋資
訊或買賣定型化契
約有誤漏者，會受
到處罰嗎？

主管機關將通知申報人限期於15

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應停止

新增刊登廣告、收受定金或類似名

目之金額、簽訂預約單(書面契據)、

簽訂買賣契約

屆期未停止銷售行為者，處3-

15萬元罰鍰+限期改正／按次

處罰

1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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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Ｑ5
新制施行後，所使
用之預售屋買賣定
型化契約違反內政
部公告之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規定，
處罰內容為何？

不符合規定者，

處6-30萬元罰鍰；

其已簽約者，按

每份契約戶（棟）

數處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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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資訊全面納管重點三及
四

申報登錄期限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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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法令變更

全面納管

銷售預售屋

者，應辦理

成交資訊申

報登錄；但

委託代銷者，

僅由代銷業

者辦理即可

即時申報

申報期限：

簽訂預售屋

買賣契約書

之日起30日

內

屢不改正
加重罰責

未申報或價格、

面積資訊不實：

• 按戶(棟)處3-15

萬元+限期改正

• 經2次限改仍未

改正，按次且按

戶棟處30-100

萬元+限期改正

按情節
輕重處罰

價格及面積以

外資訊不實

• 先限期改正

• 屆期未改正者，

處6千-3萬元

+限期改正 / 

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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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方式

• 第1順位：不動產代銷業者；

第2順位：銷售預售屋者
申報人

• 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之日起30日內申報期間

•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局(處)或

其委任之地政事務所
受理機關

• 以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限銷售者為自

然人）線上申請為主，紙本申請為輔
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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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書範例-1/2

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序號

新增預
售屋戶
棟編號

新增
銷售預
售屋者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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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資訊

標的基本資訊

價格資訊



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書範例-2/2

不論分區
種類，均
須填寫次
類別名稱

明定備註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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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土地、建物及車位資訊



書面記載預約內容重點五及
六

禁止轉售預約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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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紅單為何

俗稱紅

單為何

即購屋預約單，通常為三聯式，客戶收到第一

聯為紅色，俗稱紅單。

實務上，常見為業者與消費者就預售屋之戶別、

車位、坪數及價格等達成合意，消費者預付預

約金（保留金或定金），並由業者開立購屋預

約單，約定將來簽訂買賣契約（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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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
依據

行為人 管理措施 罰責

紅單管理措施及罰責

平均

地權

條例

銷售預

售屋者

收受定金應以書面契據確立買

賣標的物及價金等事項

不得約定保留出售、保留簽訂

買賣契約或其他不利買受人事項

買受人 書面契據不得轉售予第三人

按戶（棟）
處新臺幣
15-10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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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單違規情境之適用

收取預約金及約定事項

新制施行後，向買受人收取定金等

金額有違反規定者，不論其建造執

照取得或開始銷售時間點，均適用。

違反規定者，不論業者事後是否同

意以原約定價格簽約或有無退還價

金，均適用

未收取定金等金額者，不適用。

（如只留存戶別及客戶資料）

紅單轉售

新制施行後，買受人將預售屋紅單

轉售，不論該紅單取得時間，均適

用。

買受人轉售預售屋紅單，不論有無

賺取差價或收取報酬，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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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您
的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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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and.moi.gov.tw/
chhtml/news/1139

• 如需預售屋銷售新制相關法規、書表、填寫

範例、QA等文件，可掃描左方的QR-code，

至內政部地政司網站／實價登錄2.0專區查詢。

• 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成交資訊申報登錄及

委託代銷契約備查等系統線上申辦操作說明，

將另行提供。

• 如有相關疑問，可撥打 1996 內政服務專線或

洽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